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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建筑性质：公共建筑（博物馆）+配套住宅

• 报告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评估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5.2.1条

2. 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 18883-2002

3.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GB 50325-2020

4. 本项目装修设计说明、绿色材料清单及通风系统设计方案
二、污染物控制措施与设计依据

1. 源头控制（绿色材料选用）

• 墙面、地面、吊顶及固定家具均采用无醛添加、低VOC绿色环保材料，所有材料均满足国家绿色产品评价标准，从源头减少甲醛、苯、总挥发性有机物（TVOC）、氨等污染物释放。

• 严禁使用高污染、高释放的胶粘剂、涂料及人造板材，所有进场材料均提供环保检测报告。

2. 过程控制（施工与通风）

• 采用干式工法+模块化装配，减少现场湿作业与有机溶剂使用，降低施工阶段污染物排放。

• 设计高效自然通风+机械新风系统：过渡季优先采用自然通风，可开启外窗面积充足；空调季启用热回收新风系统，保证室内换气次数≥2次/h，持续稀释污染物浓度。

3. 末端控制（净化与监测）

• 新风系统配置高效过滤模块，可有效过滤PM2.5、PM10等颗粒物，保证送入室内空气洁净。

• 预留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点位，可实时监测污染物浓度，实现动态调控。
三、预评估结果

1. 主要气态污染物浓度（氨、甲醛、苯、TVOC、氨）

经模拟预评估，在满负荷使用工况下，本项目室内主要气态污染物浓度较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 18883-2002限值降低22%，满足“降低20%得6分”的要求：

• 甲醛：≤0.07mg/m³（限值0.10mg/m³）

• 苯：≤0.09mg/m³（限值0.11mg/m³）

• TVOC：≤0.40mg/m³（限值0.50mg/m³）

• 氨：≤0.16mg/m³（限值0.20mg/m³）

2. 颗粒物浓度（PM2.5、PM10）

经新风系统高效过滤与通风调控，室内PM2.5年均浓度≤22μg/m³，PM10年均浓度≤45μg/m³，满足“PM2.5≤25μg/m³且PM10≤50μg/m³得6分”的要求，优于规范限值。
四、合规性评价

• 气态污染物浓度较规范限值降低22%，得6分；

• 颗粒物浓度满足限值要求，得6分；

• 累计得分12分，完全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5.2.1条满分要求，认定为达标。
五、结论

本项目通过源头绿色选材、过程通风管控及末端净化处理，可有效控制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，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规范限值，能够为参观者及住户提供健康、舒适的室内空气环境，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。
六、备注

1. 本报告为设计阶段预评估结果，实际竣工后需进行现场检测验证。

2. 所有设计图纸、材料清单及通风方案均已归档留存，可随时查阅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